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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由山西省消防救援总队提出、组织实施和监督检查。 

山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对标准的组织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本文件由山西省消防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山西省消防救援总队。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高维娜、朱 江、张香萍、张建莹、许晋阳、徐 彤、张鹏宇、赵培仁、薄涛、

杜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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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 言 

为有效管控山西省电动自行车的火灾风险，提高电动自行车使用、停放、充电、销售、维护保养等

日常环节的消防安全管理水平和火灾应对能力，推动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

防法》《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消防安全管理规定》《消防安全责任制实施办法》等法律规章规范性文

件，特制定本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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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指南 

1 范围 

本文件给出了电动自行车使用、停放、充电、销售、维护保养等日常环节的消防安全管理指导。 

本文件适用于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的管理使用单位、充（ 换）电设施建设运营单位和电动自

行车销售维修售后服务单位（门店）、用户落实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责任。其他电动三轮车、电动

轻便摩托车和电动摩托车的相关消防管理可参照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5907.1  消防基本术语 第一部分 

GB 13495.1  消防安全标志 第 1 部分：标志  

GB 17761  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 

GB/T 36944  电动自行车用充电器技术要求 

GB/T 36972  电动自行车用锂离子蓄电池 

GB 50016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 50067  汽车库、修车库、停车场设计防火规范 

GB 50084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设计规范 

GB 50116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 

GB 50974  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技术规范 

XF 1131  仓储场所消防安全管理通则 

DBJ04/T 440  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防火技术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GB/T 5907.1、GB 17761、GB 50016、GB 50084、GB 50116、GB 50974、GB/T 36944界定的以及下

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电动自行车 

指以车载蓄电池作为辅助能源，具有脚踏骑行功能，能实现电助动或者电驱动功能的两轮自行车，

包括共享或租赁电动自行车、电助力自行车、外卖类专用电动车等。 

 

充（换）电设施  

http://59.193.154.7:8080/standardList.php?op=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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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为电动自行车提供电能补给的相关设施的总称，包括专用充(换)电设施、公共充(换)电设施等。 

 

一车一池一码 

指为电动自行车的电池、电机、控制器（单元）、充电器等加装芯片、二维码的技术安全措施。 

4 总则 

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坚持政府属地管理，部门依法监管，单位全面负责和谁建设运营、谁管

理使用、谁负责的原则，实行消防安全责任制。 

生产厂家、零配件制造商、销售维修售后服务单位（门店）、电商和用户对电动自行车本体和相

关组件的消防安全负责，充（换）电设施建设运营单位对充（换）电设施安装、质量和运营监测消防安

全负责，管理使用单位和用户对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和使用过程的消防安全负责。 

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依法组织制定电动自行车管理使用防火安全公约，开展防火安全检查，

协助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加强消防宣传教育。 

管理使用单位根据需要确定消防安全工作管理部门和专兼职消防管理人员，落实岗位消防安全责

任。 

鼓励电动自行车的用户积极投保火灾公众责任保险。 

5 停放充电场所设置 

一般要求 

5.1.1 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的平面布置、防火间距、耐火等级、安全疏散设施、消防设施和灭火

器材设置等应符合 GB 50016、GB 50067 和 DBJ04/T 44 等相关标准要求，并符合本章要求。 

5.1.2 露天设置的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设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 设置防风遮阳雨棚，雨棚的倾斜角度保证烟气不扩散至相邻建筑内； 

—— 场所的顶棚、围护构件及承重结构采用不燃材料； 

—— 场所边缘与相邻建筑的外墙之间除另有规定外不小于 6 m,不得贴邻建筑门、窗、洞口和安全

出口。因场所条件限制确需贴邻的，应确保场所与建筑贴邻部位采用防火墙分隔，且建筑高出

场所的 15 m 及以下范围内无门、窗、洞口和安全出口。 

5.1.3 独立式电动自行停放充电场所严禁与火灾危险性为甲、乙类的厂房、库房贴邻或组合建造。 

5.1.4 当附建在建筑内部时，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应布置在建筑首层或地下一层。 

5.1.5 新建或既有车库配套建设充（换）电设施时，充（换）电设施集中设置在同一防火分区内，并

和其他功能分区之间进行防火分隔，且符合以下规定:  

—— 设置在耐火等级为一级、二级的车库的首层、二层或三层；设置在地下或半地下时，宜布置在

地下车库的地下一层，不得布置在地下车库的划线四层及以下； 

—— 设置独立的防火单元，每个防火单元与其它防火单元应进行防火分隔，采用耐火极限不小于

2.00 h 的防火隔墙、防火卷帘等分隔设施； 

—— 充（换）电设施设置区域与建筑的安全出口之间的距离不小于 6 m； 

—— 防火隔墙上需开设相互连通的门时,采用耐火性能不低于乙级的防火门； 

—— 按照相关标准设置安全疏散设施、消防设施和灭火器材等。 

安全疏散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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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 附建式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的人员疏散出口和电动自行车疏散出口分开设置，用于电动自

行车进出的坡道出入口，可计入人员安全出口数量。 

5.2.2 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每个防火分区内电动自行车安全疏散出口之间的距离不小于 10 m。 

5.2.3 每个防火分区、防火单元内的人员安全出口不少于 2 个，相邻两个安全出口最近边缘之间的水

平距离不小于 5 m。 

5.2.4 保持人员疏散通道和电动自行车通道畅通，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完好有效。 

5.2.5 采用标线、砌矮墙、防火隔板等措施规范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位置和疏散路线，合理分区设

置停车位，充电部位张贴、悬挂安全警示标志。 

消防设施器材设置 

5.3.1 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按照相关标准设置消防设施，配备沙箱（坑）、铁锹、灭火器、灭

火毯等必备消防器材，定期维护保养，确保完好有效。  

5.3.2 灭火器的类型选择和配备数量按照 GB 50140 中危险级确定。  

5.3.3 未设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的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安装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互联

式的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等火灾早期预警装置。  

5.3.4 充（换）电设施的封闭空间应安装全氟己酮自动灭火装置等适宜的灭火系统。  

6 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要求 

电动自行车应符合 GB 17761 等相关标准要求，严禁生产、销售、使用不符合新国标、无 CCC 认证

的电动自行车，定期对电动自行车进行维护保养，确保电动自行车结构、性能完好。 

蓄电池、充电器等组件应符合 GB/T 36972、GB/T 36944 等相关标准。 

严禁擅自改变车体质量、外观和车体结构。 

严禁拆改电动自行车电气线路、拆除或改变电动自行车限速装置等。 

严禁违规加装、改装、更换电动自行车原有电机、蓄电池等动力装置，或者更换不符合相关标准

的电机、蓄电池，或将电动自行车蓄电池擅自拆解作为其他电源使用。 

在通风散热的场所对电动自行车进行停放、充电，严禁覆盖蓄电池充电，避免电动自行车被雨淋、

水溅、霜冻或长时间烈日暴晒。  

保证供电电压与充电器输入电压相符，充电器输出电压与蓄电池额定电压相符。 

7 充（换）电设施消防安全要求 

充（换）电设施及配套电网建设符合相关技术标准、设计规范和管理要求。 

充（换）电设施标牌清晰，标明生产厂家、额定输入电压和功率、输出电压范围、最大输出电流，

多路充电接口输出时，标明每路额定输出功率和最大输出电流，为管理使用单位和用户提供参数参考。 

应采用智能充电装置，实现电动自行车定时充电、充满电自动断电、故障断电等功能。 

充电控制器的输入保护达到以下要求： 

—— 剩余电流保护功能：剩余电流保护器安装在交流电源进线端，其额定剩余电流不超过 30 mA； 

—— 充电监测功能：实时监测每个输出回路充电电流、电压的变化； 

—— 自动断开功能：充满电、充电 8小时或者充电故障自动断开功能。 

充（换）电设施的输出开关具备短路保护功能。 

充（换）电设施支持联网功能，能给监控系统或运营管理系统提供负载的数量及充电状态、故障

状态等监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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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换）电设施的金属材质的门板、盖板、覆板等组件，按照相关标准设置静电接地、防雷保护

设施。 

充（换）电设施的电线电缆绝缘性能、防火性能符合相关标准。 

管理使用单位或用户掌握所使用的充（换）电设施的额定容量、保护方式和要求、保护装置的整

定值和保护元件的规格，不擅自更改充（换）电设施或延长电气线路，不随意增大充（换）电设施的额

定容量，不超负荷运行或带故障使用充（换）电设施，不随意改动保护装置的整定值和保护元件的规格。 

保护装置动作或熔断器的熔体熔断后，先查明原因、排除故障，确认充（换）电设施已恢复正常

后才能重新接通电源、继续使用，更换熔体时不改变熔断器的熔体规格。 

露天使用的充（换）电设施、配电装置等采取防雨、防雪、防雾和防尘的措施。 

8 管理使用单位消防管理 

管理使用单位消防安全管理职责 

8.1.1 管理使用单位应规范设置电动自行车集中停放、充电场所，设置专人进行统一管理。 

8.1.2 委托物业服务企业进行管理时，物业服务企业按照合同约定履行管理使用单位消防安全管理职

责，对电动自行车集中停放、充电场所进行管理。 

8.1.3 电动自行车集中停放、充电场所主要消防安全职责包括：  

—— 制定防灭火措施、制度，开展防火巡查检查，加强火灾危险源的管理； 

—— 保持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畅通，确保消防设施器材和电动自行车智能监控系统完好有效； 

—— 组织电动自行车的管理人员和用户开展安全充（换）电消防宣传教育和培训； 

—— 制定停电应急预案、电气火灾应急预案、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并实施演练； 

—— 根据需要组建电动自行车火灾技术处置小组、微型消防站或志愿消防队； 

—— 督促用户履行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相关消防安全要求； 

—— 法律、法规规定和合同约定的其他消防安全职责。 

电动自行车防火巡查检查要点 

8.2.1 管理使用单位开展电动自行车防火检查主要包括下列内容： 

—— 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充（换）电设施、智能监控系统的运行管理维修情况； 

—— 用火、用电、用油、用气、危险品管理情况； 

—— 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违规住人、违规采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情况； 

—— 飞线充电、私接电源和电动自行车进入电梯情况，长期停放不用的僵尸车辆清理情况；  

—— 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 、楼梯间、楼层楼道、电梯厅、防烟前室等公共区域和住宅户内违

规停放电动自行车或为电动自行车充电情况； 

—— 消防设施运行和安全疏散设施、消防车道、消防水源和消防器材等完好情况；  

—— 人员教育培训、应急预案制定演练情况； 

—— 充（换）电设施建设运营单位的消防管理情况；  

—— 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内容。 

8.2.2 管理使用单位防火巡查主要包括下列内容：  

—— 有无违规用火、用电、吸烟、住人、存储危险品、飞线充电、私接电源充电和电动自行车进

入电梯等，有无长期停放不用僵尸车辆； 

—— 消防设施设备、安全疏散设施、电动自行车智能监控系统和灭火器材等是否在位、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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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动自行车停放、充（换）电设施设置是否堵塞安全出口、疏散通道，是否影响消防设施正

常使用； 

—— 电动自行车有无长时间过度充电、过度放电的现象； 

—— 供配电设施设备、充（换）电设施设备及其智能监控系统有无温度异常、打火等现象。 

用电火灾危险管理 

8.3.1 供配电设施设备、充（换）电设施设备等电气设施和线路的安装、敷设符合相关标准，电气设

施为合格产品，电工持证上岗，使用环境、等级符合电动自行车充电的负荷、电流和电压要求。 

8.3.2 车库、车棚等停放充电场所不得生产、储存、使用甲、乙类物品，严禁存放汽油、柴油等燃料

及其他易燃、可燃物品。 

8.3.3 充（换）电设施不得靠近喷漆、修车等有潜在火灾或爆炸危险的区域。 

8.3.4 充电时，严格按照使用说明操作，充电前对充电器、插座、插头、线路进行检查。 

8.3.5 充电时，电源适配器放置在地面等不燃材料上，不得放置在车座、防寒围挡等可燃物上。 

8.3.6 配电箱、开关、电气线路电缆等不得敷设在易燃可燃材料上。  

8.3.7 电线电缆穿越处的孔、洞、缝隙做好防火封堵。 

9 销售维修售后服务单位（门店）消防管理 

销售维修售后服务单位（门店）对本场所销售、维修、售后、服务的电动自行车及其配件的消防

安全负责，电商参照本条规定履行消防安全管理职责。 

建立消防安全制度和电池储存管理制度，制定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参照本文件第 14章规定做好

灭火和应急准备。 

建立废旧蓄电池管理台账。更换、回收的废旧蓄电池，依法按照固体废物管理；属于危险废物的，

送交具有相应处置资质的单位集中处置。 

电池储存按照新旧电池分类分垛集中存放，并符合 XF 1131 规定，锂离子电池配置安全防爆装置。 

禁止拆除限速器、篡改电池组容量和电压、篡改整车电池仓或使用与整车出厂说明书不匹配的电

池组等影响电动自行车安全的行为。 

电池组贮存部位宜靠外墙设置，与其他部位之间采用防火隔墙等防火措施进行分隔，贮存的电池、

电池组避免受阳光直射，远离火源、电源和热源，贮存部位禁止吸烟、使用明火。 

销售维修售后服务场所禁止住人。 

营业结束后，场所内除需要 24 小时供电的消防设施、智能监控系统外，其他用电设施设备断电。 

履行法律、法规规定和合同约定的其他消防安全职责。 

10 充（ 换）电设施建设运营单位消防管理 

充（ 换）电设施建设运营单位应具备相关从业条件，明确消防安全责任人，落实消防安全责任，

具备突发事件应对能力。 

建立健全并落实充（ 换）电场站建设管理、充（ 换）电场站竣工验收管理、场站与设施设备管

理、电动自行车充（换）电管理、充（ 换 ）电设施安全操作管理、场站巡检管理、场站设施维护保养

与故障处理、场站火灾隐患自查与隐患消除处理、场站应急管理、场站应急值守管理、事故处理、运营

平台监控管理等消防安全相关制度、操作规程。 

定期对用户单位和用户开展消防宣传培训，培训内容包括充（ 换）电设施正常运行、故障处理、

火灾应急和电动自行车防火常识。 

http://59.193.154.7:8080/standardList.php?op=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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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开展充（ 换）电设施防火检查、巡查、维修和火灾隐患整改。 

制定火灾事故应急预案，开展专项灭火和疏散应急演练，建立火灾应急机制，明确火灾处置程序

和要点。 

建立充（ 换）电设施运营管理系统，对其运营的充（ 换 ）电设施的消防安全进行管理和监控；

对数据进行安全监测、采集和存储；管理系统具备数据输出功能和数据输出接口，数据能够实时上传相

关管理部门；管理系统具备防火、事故预防及报警功能。 

在显著位置公示充（ 换 ）电设施的使用说明、火灾应急服务电话和火灾处置要点、程序。 

火灾时，立即派技术人员到现场配合消防救援机构扑救火灾。 

履行法律、法规规定和合同约定的其他消防安全职责。 

11 电动自行车用户的消防管理 

电动自行车用户熟练掌握电动自行车正确使用、充电方法和使用过程中的火灾风险、预防措施，

接受管理使用单位的管理，积极参加消防教育培训、灭火和应急疏散演练。 

购买符合相关标准的电动自行车或配件，严禁要求销售维修单位为其购置车辆拆除限速器、篡改

电池组容量和电压等行为，遵守相关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安全管理规定。 

定期进行电动自行车维护保养，电池遇到进水、浸水、泡水、跌落或摔撞等情况及时报修及检测。 

选择与电池相匹配的充电器，避免在低于 0 ℃或高于 45 ℃的过热或过低温的环境下充电。 

严禁颠倒正负极使用电池，严禁违反操作规程擅自拆解、维修电池。 

配电箱、充电器、电池等电气设施与周围可燃物保持安全距离。 

严禁将电池或者电动自行车带回办公、宿舍、住户等室内充电，严禁从室内随意拉接电线进行飞

线充电。 

闲置 7天以上时，宜整车断电，至少三个月给电池充电一次，防止过度放电。 

12 智慧化消防安全措施 

管理使用单位可采用剩余电流保护装置、电气火灾监控系统、视频监控系统、火灾图像系统、全

氟己酮灭火系统等先进技术，对充电线路和充（换）电设施进行过载、短路、漏电保护的高温预警、火

灾监控报警和自动灭火。 

剩余电流保护装置、电气火灾监控系统、视频监控系统、火灾图像系统应具备储存、查询、回放

功能，图像、超温、高压、超负荷或者故障等信息能够实时传送至值班室等有人值守的监控系统或建设

运营管理系统，实时显示、监测预警，并记录存储。 

积极采用电动自行车进电梯智能阻止技术，阻止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 

充（换）电设施的建设运营单位积极应用大数据加强对充（换）电设施的信息化管理，加强充（换）

电设施的火灾监测预警和火灾应急处置智慧化。 

制造商、生产厂家积极采用“一车一池一码”等数字化手段防止电池、电机等随意拆改、更换容

量等等不安全行为。 

13 灭火处置要点 

单位或个人发现火情立即拨打 119 火警电话报警，值班人员立即通知单位负责人到场处置。 

管理使用单位、物业服务企业立即实施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展开初期火灾处置，务必做到及时

报警，做好个人防护迅速扑救火灾，及时疏散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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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使用单位、物业服务企业确定警戒区域，执行警戒任务，立即组织引导着火区域在场人员、

相邻建筑内部人员和周围群众安全避险或疏散，视情协助转移周围未着火电动自行车或将着火电动自

行车转移到室外空旷地带。 

管理使用单位、物业服务企业根据需要了解着火电动自行车、充（换）电设施的品牌型号、电池

种类，通知单位组建的电动自行车火灾技术处置小组、微型消防站和充（换）电设施建设运营单位、电

动自行车厂家的技术人员到场配合消防救援人员处置。 

消防救援机构到场后，管理使用单位、物业服务企业第一时间告知消防救援机构现场火灾情况，

告知着火电动自行车、充（换）电设施的品牌型号、电池种类，告知可利用的灭火剂和灭火装备，配合

消防救援机构处置。 

管理使用单位、物业服务企业根据需要告知着火区域邻近的社区微型消防站和邻近单位给予支

援。 

管理使用单位、物业服务企业的灭火人员在参与灭火救援时，与着火的电动自行车保持 10 m 到

15 米的安全距离，以免高温及爆炸伤人，防止触电。 

电动自行车火灾技术处置小组或者电工穿戴防护装备、绝缘装备，使用绝缘工具进行充（换）电

设施断电操作。 

火灾初期，火势较小未见明火冒烟阶段时，可就近选择水、干沙或者磷酸铵盐干粉、碳酸氢钠干

粉、全氟己酮、二氧化碳、卤代烷等适宜的灭火器（剂），做好个人防护的情况下扑救初期火灾。 

当电动自行车着火或电池受到严重的挤压、弯曲等损害，出现火势发展迅猛或者火势失控时，

微型消防站或志愿消防队就近使用室内消火栓、室外消火栓进行持续喷水冷却灭火。 

设有微型消防站的单位，按照单位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中的灭火行动组、设施保障组、疏散引

导组的职责分工，协调配合， 3 min 内迅速展开处置。灭火行动组人员穿戴防护装备，就近利用灭火

设施器材扑救火灾；设施保障组人员穿戴防护装备、绝缘装备，使用绝缘工具进行充（换）电设施断电

操作；疏散引导组人员执行警戒任务，组织引导着火区域人员、电动自行车疏散。 

电动自行车用户个人确保个人安全的情况下，立即切断电动自行车充电的电源，就近使用身边

的灭火器材扑救火灾，消防救援机构到场后,第一时间告知电动自行车的品牌、型号、电池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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